
 

 

 

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3-006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 1 月 1日-2022 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75,500 万元– 97,500 万元 盈利：20,565.0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 77,800 万元– 99,800 万元 盈利：19,030.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1.05元/股– 1.36元/股 盈利：0.2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

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

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中电兴发”）自 2018

年参与云南联通五个地市的综合改革项目，北京中电兴发合作区域内包含旅游大市、

人口大市及边境城市，2022年度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封控措施持续加大，旅游、

务工、边贸等人员流动性减少，区域内漫游结算等相关业务净收入减少，同时，合作

区域内实体渠道因新冠疫情封控原因无法正常经营数量众多，严重影响市场开拓，直

接导致结算增量收入减少。 

基于上述情况，北京中电兴发一直依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与云南联通沟通对接

谈判关于利润标的调整事宜，联通方面也已认可调整的必要性，但截止到 2022年 12



月 31日，尚未达成利润标的调整的补充协议。 

2、北京中电兴发主营的智慧城市业务（包括智慧国土）主要以信息化和数字化项

目建设和运营作为主要业务模式，客户群主要为政府和政府控股的公司为主，多数项

目按约定应在年底前结算付款，但是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各地政府防疫开支成本

加大，项目工程款无法正常支付，项目验收和决算也无法正常进行，特别是公司部分

项目所在地封控时间较长，导致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变长以及出现逾期情况。针对上述

情况，公司依据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对相关应收款项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相应增加。 

3、因疫情导致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加重，智慧城市项目招投标延期或者停止，项目

签约和确认收入的进度未达预期，北京中电兴发的商业拓展活动、客户服务活动也有

所减少，导致原有项目的延期和新项目的减少。 

4、由于以上原因，直接导致北京中电兴发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公司依据会计准则

及会计政策，对前期控股合并北京中电兴发所形成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

试，经测试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公司需对前期控股合并北京中

电兴发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尽管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 2022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但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